预算编制

（1）项目（课题）预算编报原则。申报单位需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号）、《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178号）、《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配套实施细则的通知》（国科发资〔2017〕261号）等相关文件的具体要求编报预算。预算编制应结合牵头单位及参与单位现有基础及支撑条件，根据项目（课题）任务目标的实际需要，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制。如预算评估过程中发现项目（课题）预算虚高，脱离实际需求或超出合理范围，将影响项目最终立项。根据科技部有关要求，每个项目设定专项经费指导数，项目正式申报书中的专项经费预算不得高于预申报数和经费指导数。

（2）直接经费：直接费用应按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三个类别填报，各类别预算均无比例限制，应根据本技术领域的规律和特点实事求是测算；对于因研究任务的特色需要而预算强度较大的支出，必须进行重点说明；项目有多家参与单位，以项目整体为单元编制具体预算，无需编制各参与单位的具体科目预算。

（3）间接经费：间接费用核定，由项目整体汇总。间接费用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由学校统筹，占间接费用的30%，进账时直接扣走；二级单位间接费用与项目组间接费用合计占项目到账间接费用总额的70%，各二级单位结合本单位管理成本及科研实际划定二级单位间接费用与项目组间接费用比例。

国家的规定：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中实行公开竞争方式的研发类项目，均要设立间接费用。间接费用计算采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具体以系统自动计算金额为准。

（4）设备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等。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编列。填报时，50万元以上的设备详细说明，50万元以下的设备费用分类说明。

（5）业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低值易耗品等、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其他与项目实施直接相关的各项费用。编报时，对单笔大额支出、对外委托支出重点说明。材料费的项目要列得越详尽越好，至少要列出25种以上您的课题必须使用的试剂和材料名称，能想到的必须要用到的材料都尽量列上去，如果列得太少，就会增加单项材料的金额或者数目才能达到同样的金额，但是这样做就容易被核减材料费。当然，属于计算类的课题实在是没有什么材料费的就不用列那么多了。燃料动力费:对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水电费用，课题组仍应做充分预计，并科学合理编制“燃料动力费”预算，学校也将进一步完善科研水电计量系统，单独计量并据实列支各科研项目发生的“燃料动力费”。审计费，约为课题经费的千分之五。

（6）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科研（财务）助理等的劳务性费用；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建议做到总额的20%左右。项目聘用人员由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等可纳入劳务费列支。专家咨询费必须明确贵单位在项目执行期间具体咨询专家的姓名和具体咨询的事务，如果无法具体到人，就填写专家所在领域和咨询内容。

（7）不得在专项直接费用中列支的内容：

承担单位和合作单位支撑条件的设备及设备租赁费；

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费、办公室或实验室的维修改造费；

通用设备、通用耗材;

通用性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等;

手机和办公固定电话的通信费、日常办公网络费和移动上网卡费用等；

专利维护费用等;

